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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幼儿照料会阻碍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和职业发展，从而造成潜在经济损失，托育服务
社会化或许是释放女性劳动力的可行途径。 利用 ２０１９ 年中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托
育负担、托育行为与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关系，探讨托育服务对女性劳动参与和收入的影响，估算
托育服务体系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女性劳动参与，进而带来收入改善和经济增长。 研究表明，幼儿
照料负担明显降低了女性劳动参与比例和收入，托育服务社会化能够使女性劳动参与比例提高 ２～３
个百分点，释放的劳动供给和经济产出在当前女性总经济产出中占 ４．２７％～７．２３％。 建设 ０～３ 岁幼儿
托育服务体系是促进性别平等和经济发展的有效举措，是提升人力资本、促进劳动参与、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的重要政策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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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重大课题“城市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及其对生育和劳动参与

决策影响调研”（ＧＱＺＤ２０２２０１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项目“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经济影响及

政策研究”（７２１４１３１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全面提升劳动力素质解决就业结构性矛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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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提出

个人和家庭基于自身偏好、收入约束等条件来估算生育的成本和收益并作出生育决

策。 托育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家庭和个人的生育成本，进而释放生育潜力。 与生育相

关的成本负担对于女性尤其重要，女性往往承担着社会和家庭的双重责任，面临着生育选

择和劳动供给的权衡。 国外研究发现，减少生育有助于提高女性劳动参与水平和工作时间

（Ｂａｉｌｅｙ，２００６；Ｂｌｏｏｍ 等，２００９），生育子女对女性劳动供给有负面影响（Ａｎｇｒｉｓｔ 和 Ｅｖａｎｓ，
１９９８）。 此外，生育还会对女性的工资产生负面影响（Ｂｕｄｉｇ 和 Ｅｎｇｌａｎｄ，２００１）。 国内研究

也发现，生育对女性的劳动供给、工作时间和收入都产生负面影响（张川川，２０１１；贾男等，
２０１３）。 然而，生育行为本身具有正向社会外部性，对于延缓人口老龄化、改善人口结构和

降低抚养比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家庭养育行为的市场化和市场托育服务的公共化可以

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进而增加劳动参与以及释放生育潜力。 同时，高质量的托育服务

本身也具有提高幼儿自身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是支撑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 在制度

设计方面补上托育服务的缺失，是提升人力资本、促进劳动参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

要政策担当。
一般来说，儿童照料方式包括政府或国有企业提供的照料、市场提供的照料以及家庭照

料等形式。 在政府或国有企业提供儿童照料服务的制度下，女性的劳动参与比例往往很高，
但是随着体制转型，公共照料服务的退出对女性的劳动参与产生负面影响（ Ｔｅｐｌｏｖａ 和

Ｗｏｏｌｌｅｙ，２００５）。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我国托育服务回归市场和家庭，研究表明，公共托育服

务的缺失会将儿童照料的成本以女性更低工资的形式转嫁到家庭（Ｊｉａ 和 Ｄｏｎｇ， ２０１３）。 如果

政府照料制度缺失，市场照料成本过高，家庭照料将成为主要的照料形式，女性的劳动供给将

显著减少（熊瑞祥、李辉文，２０１６）。
目前，国内对托育服务的研究主要有以下 ３ 个方面。 一是对托育服务供给模式和我国托

育服务发展状况的分析（杨菊华，２０１８）。 二是对托育服务需求的分析，如研究家庭对托育服

务支持政策的需求（杨雪燕等，２０２１）。 三是对托育服务影响的分析，如对女性生育意愿的

影响（李婉鑫等，２０２１）和对女性就业的影响。 但受限于数据，这些研究要么偏重于流动人

口群体（李勇辉等，２０２０），要么所用数据年份过早（杜凤莲等，２０１８）。 本研究在已有研究

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托育服务的影响，主要贡献在于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分析

了托育负担、托育行为与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关系，探讨了托育服务对女性劳动参与和

收入的影响，估算了托育服务社会化在提高女性劳动生产率和带动经济潜在增长方面的

效果。
２　 数据与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开展的 ２０１９ 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

查，调查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调查对象为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零时处于 １５ ～ ４９ 周岁的女

性，共调查了全国 ３１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６００００ 名女性。 调查内容包括被调查女性的个

人信息、家庭信息、子女养育情况、生育意愿以及基本的就业相关信息等。 表 １ 展现了样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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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性统计情况，被调查女性的平均年龄约为 ３４．１６ 岁①；从户籍性质上看，６９．３２％为农业户

口，３０．６８％为非农户口。 根据居住属性和户籍性质，本文将女性群体分为城户居城、村户居

城、城户居村、村户居村 ４ 种类型②。

表 １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居住在农村 ０．５１５７ ０．４９９８ 年龄（岁） ３４．１５６８ ９．６１１２
所在地区 农业户口 ０．６９３２ ０．４６１２
　 东部 ０．４０４５ ０．４９０８ 受教育程度

　 　 北上广深 ０．０８０３ ０．２７１７ 　 小学及以下 ０．１３９６ ０．３４６６
　 中部 ０．２３５８ ０．４２４５ 　 初中 ０．４３５１ ０．４９５８
　 西部 ０．２６４３ ０．４４１０ 　 高中 ０．１１９１ ０．３２３９
　 东北 ０．０９５４ ０．２９３８ 　 大专 ０．０９５４ ０．２９３８
结过婚 ０．７４６４ ０．４３５１ 　 本科及以上 ０．２１０８ ０．４０７９
结过婚的样本中： 就业 ０．６２５５ ０．４８４０
　 现有孩子数（个） １．６２７７ ０．７５９８ 女性个人年收入（元） ２６５１８．１ ３３７７８．２
　 曾生孩子数（个） １．６３６８ ０．７８９４ 家庭人均年收入（元） ２４９２６．８ ２６１８３．０

　 　 资料来源：根据 ２０１９ 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测算整理得到，测算时进行了

加权处理。 后文图表如无特殊说明，资料来源同表 １。

本文将在调查时有尚未满足入幼儿园年龄条件的孩子的女性界定为 “有托育年龄子

女”③；针对有托育年龄子女的女性，将把孩子送入“托儿所”或“幼儿园”的行为界定为“进行

托育”；将务农、非农就业视为就业，将在学、料理家务等视为未就业；采用女性个人年收入和

家庭人均年收入（扣除掉女性个人收入后的家庭人均收入）作为收入衡量指标，探讨托育负

担、托育行为与收入的关系。
２．２　 理论模型

劳动参与和就业选择可以借鉴个人劳动供给决策的“收入－闲暇”模型来阐释。 如图 １
左图所示，横轴为闲暇（反向代表工作时间或强度），纵轴为收入； Ｕ１、Ｕ２、Ｕ３ 分别代表不同效

用的无差异曲线（Ｕ１＜Ｕ２＜Ｕ３）。 对于没有托育负担的女性而言，其收入预算线为 ａｂｅ（非劳动

收入为 ａｂ）。 假定女性生育子女后，幼儿的养育成本为 ｂｃ，女性可以继续工作并支付养育成

本，此时收入预算线为 ａｃｄ；女性也可以选择不工作自行照顾幼儿，此种状态由点 ｂ 表示。
在此示意图描绘的情形下，女性最终会选择可获得 Ｕ２ 效用水平的 ｂ 点（即不工作）。 相比

于未生育而无照料负担的女性而言，照顾幼儿的相关成本会致使母亲退出劳动力市场。 假

①

②

③

后文统一按照调查时点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来计算被调查女性及孩子的年龄。
城户居城为具有非农户口居住在居委会的群体，村户居城为具有农业户口居住在居委会的群体，
城户居村为具有非农户口居住在村委会的群体，村户居村为具有农业户口居住在村委会的群体。
该调查于 ２０１９ 年底至 ２０２０ 年初进行，在这一时段，２０１６ 年 ９ 月后出生的孩子尚未满足入幼儿园

的年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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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托育服务制度可以使养育成本 ｂｃ 减少或消除的话，女性的收入预算线可再次恢复为

ａｂｅ，进而仍然可以就业，即有效的托育服务制度可使部分产后可能选择不就业的女性继续

就业。 图 １ 右图所示的女性则相对爱好工作（无差异曲线相对平缓），故当其面临 ａｃｄ＋ｂ 的

可选集时，最终会选择可获得 Ｕ２ 效用水平的 Ｘ 点，即仍然工作且工作更努力并获得更高的

收入。

图 １　 托育状况与母亲就业基本模型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ＥＣＥＣ①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Ｍｏｔｈｅｒ'ｓ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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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 作者自行绘制。

图 １ 展示了女性生育后面临的最为抽象的两种状况：一是图 １ 右图展示的与生育前完全

一致的就业选择（工资率不变但工作更努力、收入更高），个人不照顾幼儿并支付全部养育成

本；二是图 １ 左图展示的完全不工作，个人不支付养育成本而自己承担对幼儿的所有照料。
现实中的选择往往介于两者中间，如选择工资更低的工作同时承担部分幼儿照料。 图 ２ 以

图 １ 左图的情形为参照，但图 ２ 所示的女性在生育后面临较之前更平缓的收入预算线 ａｂｆ
（图 ２ 中 ｂｆ 段比图 １ 中 ｂｅ 段斜率更小，代表工资率更低的工作），其选择 Ｚ 点获得更高效用

（Ｕ３），即选择继续工作但工作强度更低，获得收入更少。
综合上述 ３ 种情形能够发现：托育负担会降低部分女性的劳动参与水平，因而降低养育

成本可释放其劳动参与潜力；由于女性的偏好不同，其往往面临多样化的就业和育儿组合，因
而托育负担对女性最终就业所得收入的影响在方向上并不明确。

因此，托育服务制度的潜在收益体现为女性在获得托育服务后所实现的劳动参与比例②

提高以及收入变化。 收入是工作创造的产出，本文尝试据此估算对处于托育年龄的子女进行

托育给女性带来的潜在生产率的释放效果。 具体思路为：首先，测算劳动参与改善方面的效

果，即托育服务能使更多的女性工作，这部分女性从不就业无收入到就业并获得收入构成了

潜在产出的改善；其次，假定所有女性已具有同等的劳动参与程度，若有托育负担的女性获得

①

②

ＥＣＥＣ 是指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ｒｅ，即托育。
本文中的“劳动参与比例”旨在刻画女性是否就业，即全部女性中参与就业女性所占比例，因而并

不是严格的劳动经济学中的“劳动参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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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无托育负担的女性同等强度和收入的工作，那么这些额外可能提高或减少的收入也构成潜

在产出变化。

图 ２　 托育状况与母亲就业扩展模型

Ｆｉｇｕｒｅ ２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ＥＣＥＣ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Ｍｏｔｈｅｒ'ｓ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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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 作者自行绘制。

２．３　 测算方法

在具体测度托育服务制度的生产率和产出改善效果时，劳动参与和收入改善效果可分别

从两个基准考察：“基准 １（下限基准）”为有托育年龄子女但未对其进行托育的女性与对托育

年龄子女进行托育的女性有同等的劳动参与比例或收入，旨在度量若所有家庭都可以获得现

有水准的托育服务，那么相应降低的托育负担能够使女性在劳动参与和收入方面得到的潜在

改善；“基准 ２（上限基准）”为有托育年龄子女的女性获得与无托育年龄子女的女性同等的劳

动参与比例或收入，旨在度量若社会托育服务承担全部托育负担，则女性在劳动参与和收入

方面得到的潜在改善。 本文将从劳动参与效应和收入效应两个递进层次，分别考察两个基准

方案的潜在效果。 具体的测算方法如下：
首先，分别估计就业决定方程（公式（１））和收入决定方程（公式（２））：

Ｐｒｏｂｉｔ（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 β１∗cｈｉｌｄａgｅ３ ＋ β２∗ＥＣＥＣ ＋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 ε （１）
ｌｎｉｎcｏｍｅ ＝ β１∗cｈｉｌｄａgｅ３ ＋ β２∗ＥＣＥＣ ＋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 ε （２）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是否就业（ｅｍｐｌｏｙｅｄ）或工作收入的对数（ ｌｎｉｎcｏｍｅ），主要的解释变量

包括是否有托育年龄子女（cｈｉｌｄａgｅ３）、是否对托育年龄子女进行托育（ＥＣＥＣ），以及其他控制

变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年龄、受教育程度、所在地区、户籍性质、居住属性等）。 估算出模型参

数后，可分别估计原始情形下女性劳动参与比例 ｌｐ 和收入 ｉｎcｏｍｅ 的预测值，进而依次替换模

型中 cｈｉｌｄａgｅ３和 ＥＣＥＣ 两个变量的取值并得到模型被解释变量的预测值。
ｌｐ＾＝Ｐ（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表示原始情形下的女性劳动参与比例预测值；ｌｐ１１ ＝Ｐ（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 cｈｉｌｄａgｅ３＝１，ＥＣＥＣ＝１

表示有托育年龄子女并对其进行托育情形下的女性劳动参与比例预测值； ｌｐ０ ＝
Ｐ（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 cｈｉｌｄ ａgｅ３ ＝ ０， ＥＣＥＣ ＝ ０表示无托育年龄子女情形下的女性劳动参与比例预测值。 用同

样方法可估算得到 ｉｎcｏｍｅ＾、ｉｎcｏｍｅ１１和 ｉｎcｏｍｅ０ 的预测值。 进一步针对每一个女性，以两个基

准方案进行反事实假设，即改变 cｈｉｌｄａgｅ３和 ＥＣＥＣ 的取值，从而得到反事实假设下的劳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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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 ｌｐ１１和 ｌｐ０）预测值和收入（ ｉｎcｏｍｅ１１和 ｉｎcｏｍｅ０）预测值①。 每个个体 ｉ 的劳动参与比例预

测值乘以收入预测值为产出预测值 ｏｕｔｐｕｔｉ，具体公式如下：
ｏｕｔｐｕｔｉ ＝ ｌｐ＾ ｉ∗ｉｎcｏｍｅ＾ ｉ； ｏｕｔｐｕｔ１１ ｉ ＝ ｌｐ１１ ｉ∗ｉｎcｏｍｅ１１ ｉ； ｏｕｔｐｕｔ０ ｉ ＝ ｌｐ０ ｉ∗ｉｎcｏｍｅ０ｉ （３）

那么，基准 １ 和基准 ２ 情形下女性群体可获得的托育服务制度带来的产出改善潜力分

别为：

基准 １： (∑ ｏｕｔｐｕｔ１１ｉ － ∑ ｏｕｔｐｕｔｉ ) ∑ ｏｕｔｐｕｔｉ

基准 ２： (∑ ｏｕｔｐｕｔ０ｉ － ∑ ｏｕｔｐｕｔｉ ) ∑ ｏｕｔｐｕｔｉ
（４）

３　 托育状况与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

３．１　 基本特征

托育养育成本作为机会成本影响女性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因而需要评估托育负担和托育

行为对于女性劳动参与状况的潜在影响。 表 ２ 分别呈现了有无托育年龄子女的女性的就业

状况。 结果表明，没有托育年龄子女的女性的劳动参与比例接近 ６５％（务农和非农就业的比

例分别为 １５．６４％和 ４９．０５％），有托育年龄子女的女性的劳动参与比例为 ５０％左右（务农和非

农就业的比例分别为 １０．７５％和 ４０．５８％），有托育年龄子女的女性的劳动参与比例明显更低。

表 ２　 潜在托育需求与女性就业状况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ＥＣＥＣ 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无托育年龄子女

全部 城户居城 村户居城 城户居村 村户居村

务农（％） １５．６４ ０．３０ ６．３１ ５．５５ ２９．１２
非农就业（％） ４９．０５ ６７．４５ ５７．８１ ６４．６６ ３３．７１
收入（元 ／ 年） ２８３１３．１７ ４４４１８．６４ ２８５６９．１８ ３１３８２．２９ １５０９４．５２
样本量 ４９０１８ １１７３０ ８９３２ １２６４ ２７０９２

有托育年龄子女

全部 城户居城 村户居城 城户居村 村户居村

务农（％） １０．７５ ０．１２ ２．７６ ４．０９ １９．３３
非农就业（％） ４０．５８ ７３．２６ ４５．３０ ５５．６５ ２２．９５
收入（元 ／ 年） ２７８４８．３８ ５５４３８．８１ ２５５３２．７９ ３２３２１．３９ １１６４７．８３
样本量 １０９８２ ２４６１ ２３９７ ３４８ ５７７６

　 　 从收入来看，对于全部就业女性来说，有无托育年龄子女者的收入差别并不大，收入分别

为 ２８３１３．１７ 元 ／ 年和 ２７８４８．３８ 元 ／ 年；城户居城女性群体的收入显著更高；对于村户居村的女

性群体，若其有托育负担，则收入略低。 可见，非农户口女性基本显现出图 １ 右图理论模型所

展示的情形，即其在生育前后相对一致的工资水平下选择就业或不就业，就业的群体获得更

高收入；农业户口女性则能够较为灵活地接受较低的工资和适当的育儿这样相对折中的选

① 下标 １１ 代表基准 １ 的反事实假设，即有托育年龄子女的女性对其子女进行了托育；下标 ０ 代表基

准 ２ 的反事实假设，即所有女性都没有托育年龄子女（当然也未进行托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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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其行为更符合图 ２ 扩展模型所展示的情形。
３．２　 托育负担、托育行为对女性劳动参与和收入的影响

有无托育年龄子女的女性的劳动参与状况和收入状况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本研究将

具体估算托育负担和托育行为对女性劳动参与和收入的影响。 是否就业和获取工作收入是

一个两阶段的过程，故这里采用Ｈｅｃｋｍａｎ 模型进行估计。 Ｈｅｃｋｍａｎ 模型的第一阶段估计女性

劳动参与的决定因素，特别是托育相关情况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可能影响。 假设家里有托育年

龄子女，由于子女有更多的照料需求，因而可能会挤占女性的劳动参与。 不过，即便家里有托

育年龄子女，如果对其进行托育，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释放女性的劳动参与潜力。 本研究由

此提出 ２ 个假设：
假设 １：有托育年龄子女的女性劳动参与较少。
假设 ２：进行托育可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水平。
Ｈｅｃｋｍａｎ 模型第一阶段具体的模型构建如公式（１）所示。 Ｈｅｃｋｍａｎ 模型的第二阶段进一

步针对就业的女性探析，是否有托育年龄子女以及是否对托育年龄子女进行托育对其收入的

影响，具体的模型构建如公式（２）所示。
表 ３ 第（１）列模型考察了是否有托育年龄子女和是否对托育年龄子女进行托育对女性全

部类型就业的影响；第（２）列模型进一步聚焦对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第（３） ～ （６）列模型则

对依据居住属性和户籍性质划分的 ４ 类子群体分别进行估计。 模型结果基本证实了假设 １
和假设 ２。 具体来说，第一阶段估计的第（１）列和第（２）列中，“有托育年龄子女”变量的系数

显著为负，说明有托育年龄子女降低了女性的劳动参与水平，但“进行托育”变量的系数显著

为正，说明对托育年龄子女进行托育能够显著提高女性劳动参与水平。 分群体的分析则表

明，对托育年龄子女进行托育能显著提高所有群体的劳动参与水平，尤其是可以有效地提高

村户居城和城户居村女性群体的劳动参与水平。

表 ３　 托育负担、托育行为对女性劳动参与和收入的影响：Ｈｅｃｋｍａｎ 两阶段估计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ＣＥＣ Ｂｕｒｄｅｎ ａｎｄ ＥＣＥ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ｎ
Ｆｅｍａｌｅ'ｓ Ｌａｂｏｒ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Ｔｗｏ⁃ｓｔａｇｅ Ｈｅｃｋｍａ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全部就业
（１）

非农就业
（２）

城户居城
（３）

村户居城
（４）

城户居村
（５）

村户居村
（６）

第一阶段：对劳动参与的影响

有托育年龄子女 －０．６７５∗∗∗ －０．６１２∗∗∗ －０．５６８∗∗∗ －０．７３２∗∗∗ －０．４９５∗∗∗ －０．６９５∗∗∗

（－３３．６５） （－２８．７９） （－１１．４５） （－１６．７７） （－４．１１） （－２６．４４）
进行托育 ０．４４９∗∗∗ ０．４５４∗∗∗ ０．２８９∗∗∗ ０．６００∗∗∗ ０．７４６∗∗∗ ０．４３６∗∗∗

（８．０６） （８．１０） （２．５９） （４．９０） （２．６９） （５．５１）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１．３９４∗∗∗ －１．８０８∗∗∗ ２．３１６∗∗∗ ２．０５８∗∗∗ ２．６６４∗ １．２８８∗∗∗

（６．０４） （－７．９３） （３．０２） （３．８６） （１．９３） （４．５９）
第二阶段：对收入的影响

有托育年龄子女 －０．２０３∗∗∗ －０．０７５∗∗∗ －０．０４３∗∗　 －０．１８６∗∗∗ －０．０５１　 －０．３６２∗∗∗

（－１３．１８） （－５．３９） （－２．１９） （－５．８１） （－０．６９） （－１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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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全部就业
（１）

非农就业
（２）

城户居城
（３）

村户居城
（４）

城户居村
（５）

村户居村
（６）

进行托育 ０．１３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２ ０．１６７∗∗ ０．１６９ ０．２６９∗∗∗

（３．７６） （０．２３） （－０．２８） （２．２２） （０．９５） （３．３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８．４２１∗∗∗ ９．１６０∗∗∗ ８．６３７∗∗∗ ７．４７９∗∗∗ ８．００７∗∗∗ ７．９２７∗∗∗

（４９．４７） （５４．０３） （３０．１０） （２０．３２） （８．９４） （３２．３８）
样本量 ５５８５３ ４３２０１ １２６１７ １０５１３ １４９７ ３１２２６

　 　 注： ①∗、∗∗、∗∗∗分别代表在 １０％、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②括号内数据为 ｔ 值。

表 ３ 中第二阶段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有托育年龄子女总体使得女性收入减少，而进行

托育能够提高女性收入，但托育负担和托育行为对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均更弱。 此外，是否

有托育年龄子女以及是否对托育年龄子女进行托育对于不同群体女性收入改善的效果不一

致，也不明确。 这与相应的理论模型和假说是一致的，即托育养育负担减少了女性的劳动参

与，降低托育养育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可释放女性的劳动参与潜力，然而，鉴于女性具体偏好的

差异以及所面临选择的多样性，同一托育状况对不同女性群体收入的影响效果和方向并不

稳健。
４　 托育状况对女性劳动参与作用机制的稳健性检验

前文在理论模型中阐释了托育负担和托育行为可能对不同个体产生差异化的影响，但由

于无法完全获得个体偏好，因而难以从经验上刻画托育负担和托育行为对于特定个体或群体

的明确作用机制及方向。 本文重点不在于探讨托育负担和托育行为对女性收入的具体作用

机制，而是聚焦于分析其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是否稳健。 前文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托育负

担（有托育年龄子女）降低了女性劳动参与水平，托育行为（进行托育）则在一定程度上释放

了女性的劳动参与潜力。 然而，相关解释变量“有托育年龄子女”和 “进行托育”与被解释变

量“是否就业”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内生性。
４．１　 采用托育负担工具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针对托育负担变量“有托育年龄子女”与女性劳动参与之间的内生性问题，有研究基于

生理学特征，以父亲年龄和母亲年龄的组合获得这对夫妇受孕失败的概率，并以此作为生育

的工具变量（贾男等，２０１３）。 本文所用数据没有父亲年龄信息，但可以利用 ２０１５ 年全国 １％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识别出夫妻关系，进而得到各年龄女性丈夫的总体年龄分布。 根据估算的

男女年龄组合对应的受孕失败概率 ＩＶＦｉｊ（ｉ 为女性所处年龄组，ｊ 为男性所处年龄组），可以获得

对应女性的期望受孕失败概率（Ｅｌｉｓｅ 等，２００６）。 调查时点 ３ 年前的受孕状况对应着调查时点

是否有 ３ 岁及以下托育年龄子女，因而调查时点 ３ 年前的受孕失败概率 （ＩＶＦｗｏｍａｎ＿ｉ ＝ ∑ ｊ
ＩＶＦｉｊ）

与当前是否有托育年龄子女直接相关，同时又与女性劳动参与不直接相关，逻辑上是一个比较

合理的工具变量。
表 ４ 展现了采用托育负担工具变量（受孕失败概率的倒数）的模型估计结果。 可以看

到，主要结论仍然稳健，即有托育年龄子女的女性，总体劳动参与水平更低。 工具变量需要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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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相关性和外生性两个条件，当相关性较弱时，就会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如表 ４ 所示，弱工

具变量检验 Ｆ 值大于 １０，可拒绝所使用工具变量是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

表 ４　 托育负担对女性劳动参与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Ｃｈｅｃｋ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ＣＥＣ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ｎ Ｆｅｍａｌｅ'ｓ Ｌａｂｏｒ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全部就业 非农就业 全部就业 非农就业

有托育年龄子女 －２．０００∗∗∗ －２．３２４∗∗∗ －２．２７８∗∗∗ －２．５４８∗∗∗

（－２．７９） （－６．０３） （－３．３１） （－７．７６）
进行托育 １．４２１∗∗∗ １．５８８∗∗∗

（３．４２） （８．４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２．６５３ ３．１８１∗∗ ３．３５５ ３．７９８∗∗∗

（１．１９） （２．１０） （１．５０） （２．６８）
弱工具变量检验 Ｆ 值 ２２．３４１３ ２５．６５６７ １５．９６５３ １８．８１１５
样本量 ５５３２５ １２８９４ １０４７６ １４９５

　 　 注： ①∗、∗∗、∗∗∗分别代表在 １０％、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②括号内数

据为 ｔ 值。

４．２　 采用托育行为工具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针对托育行为变量“进行托育”与女性劳动参与之间的内生性问题，相关研究中一般采用

托育供给因素作为工具变量（Ｌｅｆｅｂｖｒｅ 和 Ｍｅｒｒｉｇａｎ， ２００８）。 本文尝试构建一个同时考虑供给与

需求因素的工具变量，由反映托育潜在需求的强度系数和反映托育潜在供给的强度系数构成。
需求强度系数为育龄女性人均幼儿数，即幼儿数量除以育龄女性数量（ＤＥＣＥＣ ＝Ｎcｈｉｌｄａgｅ３

／ Ｎｗｏｍｅｎ２０～４９
）；

供给强度系数为幼儿人均托育资源，即托育资源（教师数量）除以幼儿数量（ＳＥＣＥＣ ＝ Ｎｔｅａcｈｅｒ ／
Ｎcｈｉｌｄａgｅ３

）。 最终的实际供给强度 ＲＳＥＣＥＣ取决于女性对幼儿照料的需求强度在多大程度上由面向

幼儿照料的供给强度所满足，即需求强度系数乘以供给强度系数（ＤＥＣＥＣ∗ＳＥＣＥＣ）：
ＲＳＥＣＥ Ｃ ＝ ＤＥＣＥＣ∗ＳＥＣＥＣ ＝ （Ｎcｈｉｌｄａgｅ３

／ Ｎｗｏｍｅｎ２０ ～ ４９
）∗（Ｎｔｅａcｈｅｒ ／ Ｎcｈｉｌｄａgｅ３

） ＝ Ｎｔｅａcｈｅｒ ／ Ｎｗｏｍｅｎ２０ ～ ４９
（５）

由此可见，幼儿照料的实际供给强度最终度量的是每个育龄女性可得到的托育资源（教
师数量）。 从公式（５）可以看出，在供给强度（ＳＥＣＥＣ）相同且需求强度（ＤＥＣＥＣ）不高的情况下

（即孩子数量一定、资源一定、女性数量较多），以及在需求强度（ＤＥＣＥＣ）相同且供给强度

（ＳＥＣＥＣ）不高的情况下（即女性数量一定、孩子数量一定、资源较少），实际提供给每个女性的

幼儿照料供给较少。 只有综合的实际供给强度才能真正反映育龄女性可获得的托育照料支

持程度。 对于需求强度系数 ＤＥＣＥＣ，本文依据 ２０１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得到城

市级别每个育龄女性对应的幼儿数量；对于供给强度系数 ＳＥＣＥＣ，可从各省级统计年鉴中获得

城市级别的托育资源情况，本文采用全职教师数作为托育资源的具体度量指标①。 表 ５ 展现

① 个别省份缺乏分地级城市的托育供给相关指标数据，本文以省级平均水平替代，数据来源于教育

部。 目前官方未针对 ３ 岁及以下幼儿数量以及托幼教师数量进行单独统计，考虑到针对 ３ 岁及

以下幼儿提供的托育服务通常来自传统幼儿园的延伸服务，故本文采用幼儿园专职教师数量予

以衡量，相应地， “幼儿数量”也采用幼儿园年龄（即 ６ 岁及以下）群体的规模近似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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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采用托育行为工具变量的模型估计结果。 可以看到，进行托育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显著

为正，并且对所有群体都显著。

表 ５　 托育行为对女性劳动参与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ｈｅ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Ｃｈｅｃｋ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ＣＥＣ ｏｎ Ｆｅｍａｌｅ'ｓ Ｌａｂｏｒ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全部就业 非农就业 全部就业 非农就业

有托育年龄子女 －０．８５１∗∗∗ －０．８６６∗∗∗

（－２２．６７） （－１９．７７）

进行托育 ２．３５５∗∗∗ ２．９１４∗∗∗ ７．４２４∗∗∗ ６．８９３∗∗∗

（２．６８） （５．４７） （２０．６８） （１８．０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７５７ －１．６５３∗∗∗ ０．３４５ ０．００２

（－１．５６） （－２．６６） （１．１３） （０．０１）

弱工具变量检验 Ｆ 值 １０．６４５７ １１．２４３４ ９．２０２４ ９．２３９３
样本量 １０８９４ ９６１３ ５５４８３ ４３０５９

　 　 注： ①∗、∗∗、∗∗∗分别代表在 １０％、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②括号内数

据为 ｔ 值。

５　 托育服务供给的潜在收益估算

托育负担会挤占女性的可支配时间和精力，使其劳动参与比例和收入下降。 具有相应人

力资本水平的女性由于托育负担未能充分就业，或者被动从事收入更低（生产率更低）的工

作（比如更具时间弹性的兼职工作），导致其未能充分发挥在经济生产中的价值，最终将带来

全社会生产率和产出的下降。 如前所述，由于具体偏好差异和选择的多样性，托育状况对女

性劳动参与和收入的总体影响效果和方向并不稳健。 面对差异化的个体偏好，虽然在经验上

难以实现对托育负担和托育行为具体收入影响机制的检验，但鉴于各个模型估计结果均显著

且具有充足的解释力，可以通过基于个体特征估算的就业决定模型和收入决定模型进行反事

实预测，尽管变量间不一定是因果关系，但模型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和可预测性。 如果在制度

供给方面能够提供更加有效的托育服务，理论上这部分人力资本的潜在损失可以减少甚至消

除。 托育服务制度建设的潜在收益体现为女性在获得托育服务后所实现的劳动参与水平及

收入水平的提高。
根据本文第二部分的测算思路，我们首先构建就业决定方程和收入决定方程（见公式

（１）和公式（２）），根据模型参数可以测算原始劳动参与比例 ｌｐ＾和原始收入 ｉｎcｏｍｅ＾的预测值。
其次，依次改变 cｈｉｌｄａgｅ３和 ＥＣＥＣ 两个变量的取值，得到每个样本在不同反事实假设情形下的

劳动参与情况和收入情况。 图 ３ 展示了原始情形以及两种基准假设下的分年龄劳动参与比

例。 可以看到，托育服务制度对各年龄女性的劳动参与均有促进作用，显著地释放了 ２０ ～ ４０
岁生育高峰年龄段女性的潜在劳动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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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托育服务制度对不同年龄女性劳动参与改善情况的预测

Ｆｉｇｕｒｅ 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ｃａ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ｎ Ｆｅｍａｌｅ'ｓ Ｌａｂｏｒ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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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就业决定的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和收入决定的 ＯＬＳ 模型的估算结果，表 ６ 给出了不同女性

群体劳动参与和收入情况的原始及反事实假设预测值。 从劳动参与比例来看，没有托育年

龄子女的女性劳动参与比例最高，为 ７０．５８％；有托育年龄子女并进行托育的女性劳动参与比

例略低，约为 ６７．４９％；有托育年龄子女但未对其进行托育的女性，即托育负担最重的女性劳

动参与比例最低，仅为 ４９．９５％。 从收入来看，有托育年龄子女但未进行托育的女性收入

（２５６８４．２ 元 ／ 年）低于对托育年龄子女进行托育的女性收入（３５１２１．５ 元 ／ 年）。 基准 １ 情形下

的改善使全部女性的劳动参与比例从原始情形下的 ６６．４７％提高至 ６９．０９％，使收入从原始情

形下的 ２４８４６．２ 元 ／ 年提高至 ２５１０９．８ 元 ／ 年；基准 ２ 情形下的改善使全部女性的劳动参与比

例从原始情形下的 ６６．４７％提高至 ７０．２９％，使收入从原始情形下的 ２４８４６．２ 元 ／ 年提高至

２５４５４．７ 元 ／ 年。

表 ６　 劳动参与比例和收入的原始及反事实假设预测值

Ｔａｂｌｅ ６　 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Ｌａｂｏｒ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Ｌｅｖｅｌｓ

原始 基准 １ 基准 ２
劳动参与
比例（％）

收入
（元 ／ 年）

劳动参与
比例（％）

收入
（元 ／ 年）

劳动参与
比例（％）

收入
（元 ／ 年）

全部 ６６．４７ ２４８４６．２ ６９．０９ ２５１０９．８ ７０．２９ ２５４５４．７
　 无托育年龄子女 ７０．５８ ２４４０３．３ — — — —
　 有托育年龄子女 ５１．４０ ２６４６６．７ ６３．６４ ２７６９５．０ ６９．２１ ２９３０１．９
　 　 未进行托育 ４９．９５ ２５６８４．２ ６３．２９ ２７０２３．５ ６８．９０ ２８５９１．４
　 　 进行托育 ６７．４９ ３５１２１．５ — — ７２．７３ ３７１５９．３

５．１　 基准 １：产出提高的下限潜力

基准 １（下限基准）假设有托育年龄子女但未对其进行托育的女性改变为对其子女进

行托育，从而实现劳动参与比例和收入的提高。 对基准 １ 情形进行模拟测算可以展现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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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家庭都能获得现有水准的托育服务将可能产生的生产率释放效果，具体分两步进行

测算。
首先，在劳动参与比例提高方面，基准 １ 情形下，由于有托育年龄子女但未对其进行托育

的女性改变为对其子女进行托育，故其劳动参与比例将从 ｌｐ１０提高到 ｌｐ１１
①，意味着这部分女

性从未就业转变为就业，而新增就业所带来的收入提升即为提高的生产率。 测算结果表明，
基准 １ 情形下的改善将使女性收入比有托育年龄子女但未对其进行托育时的收入提高

２０．８３％，提高的收入在全部女性原始情形下的总收入中占 ３．２９％（见表 ７）。

表 ７　 托育服务的生产率释放效果估算（％）
Ｔａｂｌｅ ７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Ｅ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Ｅｆｆｅｃｔ （％）

基准 １：未托育到托育

劳动参与比例 收入 累计

改善 Ａ： ２０．８３ ５．１７ ２７．０８
改善 Ｂ： ３．２９ ０．９５ ４．２７

基准 ２：有育儿负担到无育儿负担

劳动参与比例 收入 累计

改善 Ａ： ２５．９０ １１．００ ３９．７６
改善 Ｂ： ４．７１ ２．４１ ７．２３

　 　 注：表中数据为托育状况改变带来的女性产出变化率，“改善 Ａ”是

指托育状况改变带来的产出变化在相应群体女性原始总产出中所占比

例，“改善 Ｂ”是指托育状况改变带来的产出变化在全部女性原始总产

出中所占比例。

其次，在收入提高方面，在上一步已补齐劳动参与差异的基础上，继续测算基准 １ 情形下

的改善所能带来的纯收入层面的提升。 测算结果表明，基准 １ 情形下的改善将使女性收入比

有托育年龄子女但未对其进行托育时的收入提高 ５．１７％，提高的收入在全部女性原始情形下

的总收入中占 ０．９５％。
最后，联合劳动参与比例和收入的提升来看，基准 １ 情形下的改善会使有托育年龄子女

但未对其进行托育的女性的收入整体提高 ２７．０８％，提高的收入在全部女性原始情形下的总

收入中占 ４．２７％。
５．２　 基准 ２：产出提高的上限潜力

基准 ２（上限基准）假设由社会托育服务承担全部托育负担，从而每个有托育年龄子女的

女性都完全没有托育方面的负担，进而实现劳动参与比例和收入的提高以达到产出改善的效

果。 对基准 ２ 情形进行模拟测算可以展现若所有女性可享受到理想的托育服务并使得托育

负担全部消除将可能产生的生产率释放效果，同样分两步进行测算。
首先，在劳动参与比例提高方面，基准 ２ 情形下，由于有托育年龄子女的女性改变为无

① 在做劳动参与比例预测时，对于有托育年龄子女的女性群体，将其“进行托育”变量的取值由 ０ 改

变为 １。 后文收入预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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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育年龄子女的女性的就业状态，故其劳动参与比例将从 ｌｐ１ 提高到 ｌｐ０
①，而新增就业所带

来的收入提升即为提高的生产率。 测算结果表明，基准 ２ 情形下的改善将使有托育年龄子

女的女性收入提高 ２５． ９０％，提高的收入在全部女性原始情形下的总收入中占 ４． ７１％
（见表 ７）。

其次，在收入提高方面，在上一步已补齐劳动参与差异的基础上，继续测算基准 ２ 情形

下的改善所能带来的纯收入层面的提升。 测算结果表明，基准 ２ 情形下的改善将使有托育

年龄子女的女性收入提高 １１． ００％，提升的收入在全部女性原始情形下的总收入中占

２．４１％。
最后，联合劳动参与比例和收入的提升来看，基准 ２ 情形下的改善会使有托育年龄子女

的女性收入整体提高 ３９．７６％，提高的收入在全部女性原始情形下的总收入中占 ７．２３％。

６　 结论与政策含义

生育养育对女性劳动参与的挤占作为生育的机会成本抑制了生育意愿，积极的托育支持

政策可降低生育的机会成本，促进女性劳动参与并带来经济产出的提高。 中国女性劳动参与

率在国际上处于较高水平，女性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使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回报持续提

升，生育养育带来的机会成本随之越来越高，幼儿照护体系缺失造成的潜在经济损失也将越

来越大。 本研究发现，托育负担和托育行为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相对明确且稳健，对女性

收入的影响机制则相对复杂，对个体的收入效应具有不确定性。 有托育年龄子女的女性会更

少就业，而对于仍然就业的女性来说，农业户口女性获得的工作收入更低。 对于有托育年龄

子女的女性来说，对其子女进行托育能提高其劳动参与水平，并且对农业户口而居住在城市

的外来女性的劳动参与水平提升效果更明显。 在对收入的影响方面，托育负担和托育行为对

于具体个体的收入影响并不明确，但总体上，托育负担降低了女性收入，而托育行为提高了女

性收入。
有效的托育服务制度建设可以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比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女性从

事生产率更高进而收入更高的职业，最终从劳动参与比例提高和收入提高两个方面带来潜在

的社会经济收益。 本文估算结果显示，因托育服务制度建设而释放出的就业产出潜力所带来

的经济贡献在当前女性总经济产出中占 ４．２７％ ～ ７．２３％。 从托育服务的长期收益来看，鉴于

托育服务具有早期教育的特质，同时教育回报有阶段性递减的特点，因而作为更早阶段教育

的托育服务的回报率可能更高，建设兼具托管照料性质和早期教育性质的高质量托育服务在

未来能够获得更加可观的潜在收益。
更大范围、更高质量的托育服务是一个国家寻求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转型的重要战略选

择，其将带来女性劳动参与水平的提升、高质量的儿童发展以及全社会的经济增长和生产率

提升（Ｄｅｖｅｒｃｅｌｌｉ 和 Ｂｅａｔｏｎ⁃Ｄａｙ， ２０２０）。 “十四五”时期中国将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国家战略，首次将婴幼儿托位数纳入规划目标。 可以预期，全面打造家庭和育儿友好的社

① 在做劳动参与比例预测时，将“有托育年龄子女”变量的取值由 １ 改变为 ０。 后文收入预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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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及制度环境、加快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将有助于提高中国女性劳动生产率，为人口快速老龄

化阶段带来潜在的经济增长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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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Ｂｌｏｏｍ Ｄ． Ｅ．， Ｃａｎｎｉｎｇ Ｄ．， Ｆｉｎｋ Ｇ．， ａｎｄ Ｆｉｎｌａｙ Ｊ． Ｅ． ２００９．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Ｆｅｍａｌｅ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ｖｉｄｅ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２： ７９－１０１．



　 ５ 期 曲　 玥　 程　 杰　 李冰冰　 托育服务对女性劳动参与和经济产出的影响 ４７　　　

１２　 Ｂｕｄｉｇ Ｍ． Ｊ．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Ｐ． ２００１． Ｔｈｅ Ｗａｇｅ Ｐｅｎａｌｔｙ ｆｏｒ Ｍ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２：
２０４－２２５．

１３　 Ｄｅｖｅｒｃｅｌｌｉ Ａ． ａｎｄ Ｂｅａｔｏｎ⁃Ｄａｙ Ｆ． ２０２０． Ｂｅｔｔｅｒ Ｊｏｂｓ ａｎｄ Ｂｒｉｇｈｔｅｒ Ｆｕｔｕｒｅ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ｃａｒｅ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ｈｔｔｐｓ： ／ ／ ｏｐｅ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０９８６ ／ ３５０６２ ．１０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４　 Ｅｌｉｓｅ Ｄ．， Ｍｏｕｚｏｎ Ｊ． Ｄ．， Ｔｈｅｐｏｔ Ｆ．， ａｎｄ Ｔｈｏｎｎｅａｕ Ｐ． ２００６． Ｆａｔｈｅｒｓ ｏｖｅｒ ４０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ｔｏ Ｃｏｎ⁃
ｃｅｉｖｅ： Ｔｈｅ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ｏｆ Ｉｎ Ｖｉｔｒｏ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ａｌ ＆ 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１０：６４６－６４７．

１５　 Ｊｉａ Ｎ． ａｎｄ Ｄｏｎｇ Ｘ． Ｙ． ２０１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Ｗａｇｅ Ｐｅｎａｌｔｙ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４： ８１９－８４３．

１６　 Ｌｅｆｅｂｖｒｅ Ｐ． ａｎｄ Ｍｅｒｒｉｇａｎ Ｐ． ２００８． Ｃｈｉｌｄ⁃Ｃａｒ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Ｍｏｔｈ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Ｙｏｕ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Ｃａｎａｄ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 ５１９－５４８．

１７　 Ｔｅｐｌｏｖａ Ｔ． ａｎｄ Ｗｏｏｌｌｅｙ Ｆ． Ｒ． ２００５．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Ｃａ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Ｓｏｖｉｅｔ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ａｒｌｅｔ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Ｎｏ． ＣＥＰ ０５－０４） ． ｈｔｔｐｓ： ／ ／ ｃａｒｌｅｔｏｎ． ｃａ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ｃｅｐ０５－０４．ｐｄｆ．

（责任编辑：陈佳鞠　 收稿时间：２０２１－１２）


